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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

问询函》之专项回复 

 

致：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受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氏集团”或

“公司”）聘请，作为公司常年法律顾问，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2018 年 6 月 1 日下发的《关于对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403 号）要求，本所

律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本回复。 

就本回复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回复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基本事实，依据我国现行有

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基于对相关资料的核查以及本所律师的必要

调查、核实，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回复的出具基于以下前提：皇氏集团及相关各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文

件、资料以及有关的口头陈述均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不存在任何虚假

或误导性信息；所提供文件的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盖章均是真实的；其中文件

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保证与正本或原件相符；签署相关文件的各方已就该等

文件的签署取得所需的授权或履行了必需的批准程序；一切足以影响本回复的事

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重大遗漏之处。本所律师对于与本回复



   
 

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单位出具

的证明文件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截至本回

复出具之日，对相关事项涉及的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验证，并据此出具法律意

见。 

本回复仅供皇氏集团本次回复之用，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基于上述情况，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现出具专项回复如下： 

“4、报告期末，商誉余额为 12.21 亿元，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35.03%，本期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91 亿元。请说明以下事项：（2）请说明计提商誉减值所履

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是否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第七章第六节的规定。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

（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第七章第六节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 

《规范运作指引》就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规定如下： 

7.6.3 上市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年初至报告期末

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的二个交易

日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对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 30%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人民币一千万元的； 

（二）对全部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总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二千万元的； 

（三）对全部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总额占年初至报告期末扣除本次所计提减



   
 

值准备后净利润（即净利润与本次所计提减值准备总额之和）绝对值的比例在 

100%以上。 

上市公司在年度终了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达到前款

标准之一的，应当在次年的二月底前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二

个交易日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且披露时间不得晚于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间。 

7.6.4 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达到本指引第 7.6.3 条标准之一的，应当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二个交易日内公告下列内容：（一）董事会决议公告；     

（二）董事会或其专门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三）监事会意见；（四）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五）本所要求

的其他资料。 

7.6.5 上市公司披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告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至少包括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资产

范围、总金额、拟计入的报告期间、公司的审批程序等；（二）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至少说明对本报告期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的影响等；（三）

年初至报告期末对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 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一千万元的，还应当列

表至少说明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名称、账面价值、资产可收回金额、资产可收回

金额的计算过程、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数额和原因；（四）董事会或

其专门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说明；（五）

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说明；（六）本所认

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二、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同

日，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2018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

日，独立董事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18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发布了前述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独立董事的

独立意见、《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三、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是否符合《规

范运作指引》第七章第六节的规定 

根据《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经过公司对 2017 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商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

测试后，2017 年度计提商誉资产减值准备 190,621,392.21 元。根据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瑞华审字【2017】第 48180019 号《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为 290,602,509.85 元。 

公司 2017 年度单项资产（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金额占净利润的比重为

65.60%，超过净利润绝对值的 30%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一千万元。 

（一）所履行的审议程序是否符合《规范运作指引》第七章第六节的规定 

因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符合《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标准，公司应提交

董事会进行审议，公司于 2018年 4月 23日将商誉减值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2018

年 4 月 24 日将资产减值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符合《规范

运作指引》规定。因公司单项资产减值金额符合《规范运作指引》7.6.3 条第（一）

项规定的标准，公司商誉减值确认应当在 2018 年 2 月底前提交董事会审议，公

司审议该事项的时间未能严格遵守《规范运作指引》。 

（二）所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是否符合《规范运作指引》第七章第六节的规

定 

1、公司就资产减值事项召开相关董事会后，在二个交易日内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详见上述“（二）计提商誉减值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且不晚于公司年度报告的披露时间，符合《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2、根据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皇氏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

告》、《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皇

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商誉减值测

设为目的所涉及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资产组合权益价值评项目咨询

报告.摘要》（沃克森评报字（2018）第 0380 号）等文件，公司在该等公告中披

露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计提减值的依据、数额和原因、本次计提

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资产的账面价值及可回收价格、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监事会关

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等。 

综上，公司按照《规范运作指引》第七章第六节的规定进行了相应的信息披

露。 

 

“5、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多起诉讼，被上海星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新丽

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西安书霖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永康映林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等起诉，要求支付相关影视剧的许可费用等费用，相关诉讼均未对外

披露。请结合诉讼标的、案件性质及可能产生的影响，说明公司未披露相关诉

讼的原因及理由，是否还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事项，以及是否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十一章第一节的相关规定或其他规则的披

露要求。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 2017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上述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星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起诉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

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使用费及逾期违约金 

因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骄阳”）（被告）未按

协议向上海星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原告）支付《聊斋新编之叶生、绿衣女》等

电视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许可使用费，原告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许可



   
 

费余款及相应的违约金。 

2017 年 6 月 26 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 0101 民初 3677

号民事判决，判决：1、盛世骄阳向上海星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支付许可费余款

1,210 万元；2、盛世骄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星境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给付因延期支付许可费 100 万元产生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自 2016 年 12 月 18

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一标准计算）。 

盛世骄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2017 年 11 月 17 日，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作出(2017)京 73 民终 1806 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

案件受理费 94,400 元，由上海星境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负担 14,400 元（已交纳）；

由盛世骄阳负担 8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

94,400.00 元，由盛世骄阳负担（已交纳）。 

（二）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诉盛世骄阳支付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使用

费及逾期违约金 

2012 年 7 月 18 日，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原告）与盛世骄阳（被告）

签订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使用协议》，将《倾城雪》（后更名为《美人如画》）

的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给被告，被告向原告支付许可使用费，原告依约定履

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未支付全部许可使用费，经催要无果后，原告遂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剩余许可使用费用 875 万元及违约金。 

2016 年 12 月 29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 0105 民初 26955

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授权许可使用费 875 万元并按日万分之二的标准

支付逾期违约金（其中 500 万元部分的违约金自 2015 年 1 月 22 日计算至实际支

付日，375 万元部分的违约金自 2016 年 7 月 29 日计算至实际支付日）。 

盛世骄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2017 年 11 月 17 日，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作出院(2017) 京 73 民终 454 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

二审案件受理费均为 78,734 元，均由盛世骄阳负担（已交纳）。 

（三）西安书霖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盛世骄阳支付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

使用费及逾期违约金 



   
 

2012 年 11 月 23 日，西安书霖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告）、东阳华录

百纳影视有限公司与盛世骄阳（被告）签订《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协议》，将《煮

妇也疯狂》（发行许可证剧目名称为《婚姻料理》）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给被告，

原告向被告支付许可使用费。原告依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未支付全部许

可使用费，经催要无果后，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许可使用费余款及

逾期违约金。 

2017 年 7 月 12 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 01 民初 299

号民事判决，判决：1、被告盛世骄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许可使用

费 462 万元；2、盛世骄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西安书霖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违约金 1,173,942 元。案件受理费 5,307 元，由原告负担 5,308 元，被

告盛世骄阳负担 47,770 元。 

盛世骄阳不服上述一审民事判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2017 年 11

月 20 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7 陕民终 1111 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52,538 元，由盛世骄阳负担。 

（四）永康映林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诉盛世骄阳支付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使用

费及逾期违约金 

1、因盛世骄阳（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将《大刀记》独占专有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等许可使用费支付给永康映林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原告），原告遂起诉至法

院。2017 年 6 月 23 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 0101 民初 1334

号民事判决，判决盛世骄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剩余许可使用费 320

万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 5%的标准，从 2016 年 12 月 17 日计算至被告北京盛世

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实际给付之日止），并赔偿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27

万元。案件受理费 39,138 元，其中盛世骄阳负担 34,297 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交纳）。盛世骄阳因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2018 年 4

月 27 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2018）京 73 民终 62 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由盛世骄阳负担案件受理费 34,560 元（已交纳）。 

2、因盛世骄阳（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将《暖男的爱情与战争》独占专有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许可使用费支付给永康映林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原告），原告



   
 

遂起诉至法院。2017 年 6 月 23 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 0101

民初 1337 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许可使用费余款 330 万元、利息 1.4

万元及律师费 3 万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 33,000 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盛世骄阳因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2018 年 4 月 27 日，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2018）京 73 民终 64 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盛世骄阳负担案件受理费 33,552 元（已交纳）。 

3、因盛世骄阳（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将《东江英雄传》信息网络传播权许

可使用费支付给永康映林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原告），原告遂起诉至法院。2017

年 6 月 23 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 0101 民初 1338 号民事判

决，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许可使用费 116 万元、利息（按照年利率 5%的标

准，从 2016 年 12 月 17 日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及赔偿原告支出的律师

费 16 万元；被告负担案件受理费 14,677 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盛世

骄阳因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2018 年 4 月 27 日，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作出（2018）京 73 民终 63 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盛世骄阳负担案件受理费 16,680 元（已交纳）。 

4、因盛世骄阳（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向永康映林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原告）

支付《大村官之放飞梦想》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许可使用费，原告遂起诉至法院。

2017 年 6 月 23 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 0101 民初 1339 号民

事判决，判决被告支付许可使用费余款 115 万元及利息 4,880 元，并支付律师费

2 万元；盛世骄阳负担案件受理费 15,000 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盛世

骄阳因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2018 年 4 月 27 日，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作出（2018）京 73 民终 65 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盛世骄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15,374 元（已交纳）。 

二、公司未专项披露相关诉讼的理由 

1、《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11.1.1 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应当

及时披露。未达到前款标准或者没有具体涉案金额的诉讼、仲裁事项，董事会基



   
 

于案件特殊性认为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较大影响，或者本所

认为有必要的，以及涉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申请撤销或者宣告无效的

诉讼的，公司也应当及时披露。11.1.2 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应当

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经累计计算达到本规则 11.1.1 条标准的，适

用 11.1.1条规定。已按照 11.1.1条规定履行相关义务的，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 

2、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瑞华审字【2017】第 48180019 号《皇氏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为

2,736,463,256.38 元；公司所发生的上述诉讼涉及金额均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诉讼披露标准。 

经核查，上述诉讼均为因影视剧作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使用关系产生的诉讼，

该等诉讼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相关；根据盛世骄阳提供的说明，上述诉讼

涉及的许可使用费（不含利息及违约金等）已计入盛世骄阳应付款项，上述诉讼

终审判决的执行不会对皇氏集团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 2017 年度内所涉诉讼、仲裁数额合计金额未达

到《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披露的标准，且相关诉讼均为公司及/或子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产生，该等诉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在报告期内，

公司未对该等诉讼进行专项披露未违反《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一章第一节的的相

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